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濁水溪河川公地自強大橋下游右岸低灘地種植申請方式

 說明:因應凱米颱風來襲，造成大面積濁水溪河中沙洲維護困難，為避免好發

揚塵，訂定有條件短期低莖作物種植許可使用。

 本案申請許可作業期程如下:

公開資訊

•公開本案申請方式於本分署官網。

•通知鄰近公所及縣政府協助週知。

• 113年10月22日上網公開資訊

申請

•上網日(含當日)後10日曆天(適逢假日順延)(113年10月31日9時~10時)

•申請者之印章及有效戶籍資料至本分署1樓種植組。

•完成人工審查後於11點抽籤

•指定中籤者範圍並於17點完成會勘通知。

會勘

•上網日(含當日)後15日曆天(適逢假日順延)(113年11月5日10時廣靈
宮集合現勘)。

•確認申請範圍。

2次會勘

•上網日(含當日)後20日曆天(適逢假日順延)(113年11月11日10時現勘
確認申請範圍已鋪設稻草)。

•須完成稻草鋪設及切結應注意事項。

•開立繳費單，須於當天繳納。

許可

•許可起訖:上網日(含當日)後約25日曆天(113年11月15日)起至114年6
月30日止。

•確認完繳規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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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時間:113 年 10 月 31 日 9時至 10 時(10 時即截止收件)。11 點於本分

署 1 樓開標室依序選出 20 位。申請當日行政作業如下:

 申請者之必要文件:印章及有效資戶籍資料。

 送件地點: 本分署 1 樓種植組申請(地址 524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三段

640 號)。

 申請範圍: 本案開放申請地號為彰化縣大城鄉尤仕段 R235 地號至 254 地號，

越堤路號碼 39至 47 範圍(依本分署圖說種植，範圍如下)。

 本案許可訖日時間為 114 年 6 月 30 日止。

9:00~10:00收件

•地點:本分署1樓種
植組。

•必要資料:印章+戶
籍資料。

•不接受事前提供

•或事後補件。

10:00~11:00人工

審查

•地點:本分署1樓種
植組。

•審查內容:戶籍非
寄居、且位大城
竹塘二林芳苑二
崙崙背麥寮。

•審查內容:申請河
川公地未達五公
頃。

11:00~12:00抽籤

•地點:本分署1樓
開標室。

•1~20號序號為正
取，21號之後為備
取。

13:00~16:00線上申
請

•地點:本分署1樓
種植組。

17:00前通知中籤

者

•地點:本分署1樓
種植組。

•通知方式:中籤當
下或電洽通知。

•之後經線上審查
者不符資格者，
依備取順序遞補。

•會勘時，始確認
申請者符合法定
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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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案有條件開放限地及限時種植申請外，其他規定比照河川區域種植申請規

定，包含申請者資格、行政規費繳納，許可核定作業等 。河川區域種植許可

相關規定如下。


